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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并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

整并继续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因此，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决策，回购资金来

源增加自筹资金。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八条的规定，且不是已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 

二、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具体情况 

近日，公司取得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主

要内容如下：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 

2.借款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 

3.借款用途：专项用于回购上市公司股票 

公司实际贷款金额与已回购的资金金额合计不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金额的上

限，且具体业务需满足《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股

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等要求，并符合银行按照相关规定制定的贷

款政策、标准和程序。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当年的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对回

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

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贷款承诺函》；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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